
平川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制度

为做好我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，规范核验行为，防

范管理风险，提高办补效率,进一步便民利民，根据甘肃省农业

农村厅、财政厅《甘肃省 2021-2023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

案》(甘农财发〔2021〕45 号)、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《农机购

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要点（试行）》及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相

关规定,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：

第一条 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责任主体是区农业农村局，

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参与抽查。

第二条 核验对象为年度内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的农业机械。

第三条 核验方式为资料形式审查和机具现场核验。资料形

式审查是指区农业农村部门、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对购机者提供

的补贴申请资料的合规性进行形式审查。机具现场核验是指区农

业农村部门对补贴机具的真实性进行核查。

第四条 核验内容为购机者身份的真实性、购机者申请资料

的合规性、补贴机具 的真实性、购机行为的真实性等。

第五条 机具核验。

1.重点机具核验包括：自走式收获机械、拖拉机等纳入牌证

管理的农业机械、补贴额在 3000 元（含）以上的非牌证管理机

具、安装类、设施类及成套设施设备。对重点机具须在补贴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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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算前逐台进行核验。

对牌证管理机具凭牌证免于现场实物核验，重点核验 3 项内

容，包括：一是购机者携带的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行驶证》信

息与安全监理系统推送到补贴办理服务系统牌证信息是否一致；

二是购机者携带的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行驶证》信息与安全监

理系统推送到补贴办理服务系统机具信息是否一致；三是购机税

控发票所显示经销企业信息与补贴办理服务系统内对应的经销

信息是否一致。

非牌证管理的重点机具重点核验 8 项内容，包括：一是税控

发票所显示的机具名称与所购实物机具铭牌显示信息是否一致；

二是税控发票所显示的生产企业与所购实物机具铭牌显示信息

是否一致；三是税控发票所显示的型号与所购实物机具铭牌显示

信息是否一致；四是税控发票所显示的发动机号（不带动力的可

不核验）与所购实物机具铭牌显示信息是否一致；五是税控发票

所显示的出厂编号与所购实物机具铭牌显示信息是否一致；六是

所购实物机具铭牌显示信息与补贴办理服务系统内对应的机具

信息是否一致；七是购机税控发票所显示的经销企业与补贴办理

服务系统内对应的经销信息是否一致；八是是否按时提供机具。

2.非重点机具核验：除重点机具外，其它补贴机具为非重点

机具，对补贴额较低、风险可控度高的机具可采取补贴资金兑付

后按比例 20%抽查核验方式进行，抽核内容等同重点机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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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核验流程。

资料形式审查，对购机者二代身份证（购机者为组织的，需

营业执照）、购机发票、社保卡卡号或银行账户进行形式审查，

信息一致。

机具现场核验，将补贴机具铭牌信息、整机出厂编号和发动

机号（不配备发动机的不需要）与办理服务系统信息进行比对核

验。

第七条 其他要求。

现场核验人员应不少于 2 人，核验人员需对核验内容进行详

细记录，购机者对核验结果签字。

现场核验需对购机者、补贴机具进行“人机合照”拍照存档。

核验发现机具信息有疑问的，可要求产销企业提供书面说

明。

购机者不配合开展现场核验机具的，不予兑付补贴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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